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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

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本资产评

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

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三、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

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测试对象可实

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测试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会计准则、资

产评估准则，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六、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关注评估结论成立的假设前提、资产评估报告特别事

项说明和使用限制。 

七、本资产评估报告中涉及的评估基准日、主要市场（最有利市场）、与商誉相关

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组成是由管理层确定的，并且管理层承诺与该商誉初始形成

及之后年度减值测试时的资产组业务内涵保持了一致。 

八、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告中

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

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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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天圆开评报字[2019]第 000055 号 

 

一、经济行为及评估目的：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委托，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企业会计准则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

正的原则，采用收益法，对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

减值》规定进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商誉减值测试之事宜所涉及的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

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于评估基准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评估，为商

誉减值测试提供价值参考。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为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

资产组组合于评估基准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评估范围为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具体包括流动

资产、非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评估范围经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确认，与商誉的初始

确认及以后年度进行减值测试时的资产组组合业务内涵相同。 

三、价值类型：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四、评估基准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对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商誉相关资

产组组合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估算。 

六、评估结论及其使用有效期：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科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对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进行了界定，广州华

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列入评估范围内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在产权持有单位的账

面价值为 11,433.79 万元，基于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

司对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为 41,222.60 万元。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为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商誉减值测试提供价值参考，评估结

论的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自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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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别事项说明 

对报告日前基准日后已执行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增值税税收政策变化已在相关预测中进行调整，

其他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按基准日时点执行标准进行

测算，假设未来不发生重大变化。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

项说明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解评估结

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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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天圆开评报字[2019]第 000055 号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收益法，按

照必要的评估程序，为满足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的需要，对涉及的广州

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在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产权持有单位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

报告使用人 

（一）委托人：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份”） 

名    称：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广饶县大王经济技术开发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164960593R 

法定代表人：刘锋杰 

注册资本：壹拾叁贰伍仟伍佰伍拾柒万叁仟捌佰贰拾元整 

成立日期：1993 年 12 月 17 日 

经营范围：柴油、汽油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汽车销售；计算机网络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新媒体营销服务；房地产开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产权持有单位：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华邑”或

“公司”） 

1．工商注册登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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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6 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19 层 05-11 单元（仅

限办公用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589536990P 

法定代表人：刘锋杰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2 年 02 月 17 日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网络信息技术推广服务;科技信息

咨询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策划创意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服务;广告业。 

2．公司基本情况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02 月，注册资金 2000 万元。2015

年 8 月公司由广州华邑品牌策划有限公司更名为现名称,公司下辖 4 个全资子公司。华

邑作为中国数字营销领域最具实效的一体化达标方案提供商，至今已与众多国内外领先

品牌建立起合作关系。2015 年 7 月，作为业内成长最快、最具投资潜力的品牌数字营销

公司，华邑成功在 A 股并购重组上市。 

华邑整体布局北、上、广三大核心区域，拥有一支包括众多资深营销专家、国内知

名媒体人、国际 4A 创意官、跨国企业管理者等各多领域顶尖人士在内，规模超过 300

人的专业团队。秉持“为品牌生意负责”的理念，具有强大的创意、策划以及全方位的

资源整合及执行能力，通过开创性的“三端交互”实效（定位战略、品牌策略、现象级

执行）营销模式，为众多国内外品牌打造了的“全国现象级”营销案例。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公司积累了业绩非常有影响力的标杆案例，比如梁朝伟代言的

丸美眼霜、脉动“马上体”、韩后的“张太体”等项目，这些案例给客户树立了在新的

互联网营销市场下营销的方法、模式与体系，建立了客户在新的互联网营销下如何进行

品牌传播的认知，从而获得更多新的业务机会。与此同时，华邑进一步深化与老客户的

合作，获得更大增长的业务，为赢得更多客户与业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长期稳健

的发展，赢得了京东、伊利、海尔、美的、Mars、美赞臣、维达、嘉士伯等国际国内的

重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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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权结构及变更情况 

（1）广州市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系由杜达亮、何毅、王华华及众为智诚国

际品牌管理顾问（北京）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天河分局登记注册，取得注册号为 44010600055937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

立时，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杜达亮 20 20% 

2 何毅 10 10% 

3 王华华 37.5 37.5% 

4 众为智诚国际品牌管理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32.5 32.5% 

 合  计 100 100% 

 

（2）2012 年 9 月 25 日，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众为智诚国际品牌管理顾问

（北京）有限公司将占公司注册资本 22.5%的共 22.5 万元的出资转让给股东王华华，转

让金额为 22.5 万元。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杜达亮 20 20% 

2 何毅 10 10% 

3 王华华 60 60% 

4 众为智诚国际品牌管理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10 10% 

 合  计 100 100% 

 

（3）2013 年 5 月 8 日，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众为智诚国际品牌管理顾问（北

京）有限公司将占公司注册资本 7%共 7 万元出资转让给新股东张慧芳，转让金额为 7

万元，将占公司注册资本 3%共 3 万元出资转让给股东杜达亮，转让金额为 3 万元。股

东王华华将占公司注册资本 2%共 2 万元出资转让给股东杜达亮，转让金为 2 万元。股

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杜达亮 25 25% 

2 何毅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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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华华 58 58% 

4 张慧芳 7 7% 

 合  计 100 100% 

 

（4）2014 年 5 月 23 日，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杜达亮将占公司注册资本 0.5%

共 0.5 万元出资转让给新股东韩玲，转让金额为 0.5 万元，股东何毅将占公司注册资本

2.5%共 2.5 万元出资转让给新股东韩玲，转让金额为 2.5 万元，股东王华华将占公司注

册资本 4.5%共 4.5 万元出资转让给新股东韩玲，转让金额为 4.5 万元，股东王华华将占

公司注册资本16.5%共 16.5万元出资转让给新股东广州因派投资顾问中心（有限合伙），

转让金额为 16.5 万元，股东张慧芳将占公司注册资本 5%共 5 万元出资转让给股东王华

华，转让金额为 5 万元。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杜达亮 24.5 24.5% 

2 何毅 7.5 7.5% 

3 王华华 42 42% 

4 张慧芳 2 2% 

5 韩玲 7.5 7.5% 

6 广州因派投资顾问中心（有限合伙） 16.5 16.5% 

 合  计 100 100% 

 

（5）2014 年 8 月 28 日，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 100 万元

增加到 125 万元，本次共增加 25 万元注册资本，由杭州好望角引航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增加 15 万元，成都泰豪银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增加 9.5 万元，深圳市

晟大投资有限公司增加 0.5 万元。其中杭州好望角引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人

民币 1500 万元向公司增资，成都泰豪银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人民币 950 万

元向公司增资，深圳市晟大投资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50 万元向广州市华邑品牌策划有限

公司增资。增资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杜达亮 24.5 19.6% 

2 何毅 7.5 6% 

3 王华华 42 33.6% 

4 张慧芳 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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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韩玲 7.5      6% 

6 广州因派投资顾问中心（有限合伙） 16.5 13.2% 

7 杭州好望角引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12% 

8 成都泰豪银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5 7.6% 

9 深圳市晟大投资有限公司 0.5 0.4% 

 合  计 125 100% 

 

（6）2014 年 9 月 28 日，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张慧芳将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6%的 2 万元出资转让给王华华。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杜达亮 24.5 19.6% 

2 何毅 7.5 6% 

3 王华华 44 35.2% 

4 韩玲 7.5      6% 

5 广州因派投资顾问中心（有限合伙） 16.5 13.2% 

6 杭州好望角引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12% 

7 成都泰豪银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5 7.6% 

8 深圳市晟大投资有限公司 0.5 0.4% 

 合  计 125 100% 

 

（7）2015 年 2 月 6 日，根据企业股东会决议，同意将原有资本公积 2475 万元转资

375 万元，到公司注册资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125 万元变更为 500 万元。增资后，公司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杜达亮 98 19.6% 

2 何毅 30 6% 

3 王华华 176 35.2% 

4 韩玲 30      6% 

5 广州因派投资顾问中心（有限合伙） 66 13.2% 

6 杭州好望角引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 12% 

7 成都泰豪银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 7.6% 

8 深圳市晟大投资有限公司 2 0.4% 

 合  计 500 100% 

（8）2015 年 8 月 5 日，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广州市华邑众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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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股东各自持有的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

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 100% 

 合计 500 100% 

 

（9）2015 年 10 月 13 日，广州市华邑众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更名为广州华邑品牌

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10）2017 年 1 月 13 日，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同

意公司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 1500 万元，注册资本由原来 500 万元增加到 2000 万元。

增资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 100% 

 合计 2000 100% 

（11）截至评估基准日，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实收资本为 2000 万元人

民币，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 100% 

 合计 2000 100% 

 

4．近三年资产、财务、经营状况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如下： 

财务及经营状况表（合并口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9,003.42   24,177.26   21,076.27  

总负债  7,094.65   10,675.39   4,496.88  

净资产 11,908.77  13,501.87  16,579.39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29,645.56   33,299.72   34,333.22  

净利润  4,491.43   4,590.65   4,36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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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共计 4 家，均为全资子公

司，分别为广州华邑誉同公关顾问有限公司、华邑聚同国际品牌管理顾问（北京）有限

公司、上海因克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截止评估

基准日，上述 4 家子公司均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截止评估基准日，上述被投资公司具体

情况如下： 

（1）广州华邑誉同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名    称：广州华邑誉同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住    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19层 04单元（仅限办

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韩玲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信用代码：914401060633389736 

① 公司简介 

广州华邑誉同公关顾问有限公司系由韩玲和王华华投资设立，于 2013年 3月 25日

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登记注册，取得注册号为 440106000748543 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设立时，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韩玲 25 25% 

2 王华华 75 75% 

 合  计 100 100% 

根据广州华邑誉同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2013 年 6月 19日股东会决议，股东王华华将

占公司注册资本 75%共 75 万元出资转让给新股东广州市华邑众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转让金为 75万元。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韩玲 25 25% 

2 广州市华邑众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75 75% 

序

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净资产

（万元） 

1 广州华邑誉同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2013 年 3 月 25 日 韩玲 100 100 营销策划 240.59 

2 
华邑聚同国际品牌管理顾问（北京）有

限公司  
2013 年 7 月 30 日 王霞美 100 100 营销策划 485.43 

3 上海因克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10 日 李飞 100 100 营销策划 867.51 

4 霍尔果斯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29 日 韩玲 100 100 营销策划 3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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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100 100% 

根据广州华邑誉同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2014 年 5月 13日股东会决议，股东韩玲将占

公司注册资本 25%共 25 万元出资转让给股东广州市华邑众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转让

金为 25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广州华邑誉同公关顾问有限公司实收资本为 100 万元人

民币，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100 100% 

 合  计 100 100% 

② 经营范围 

公共关系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广告业;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

外）;企业形象策划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③ 资产、财务及经营状况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247.30万元，负债总额 6.72

万元，净资产额为 240.59 万元，2018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13.02万

元。公司 2016年、2017 年及基准日资产、财务状况如下表： 

公司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263.37 1,667.62 247.30 

负债 637.12 40.05 6.72 

净资产 1,626.24 1,627.57 240.59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主营业务收入 3,393.58 299.07 - 

净利润 649.33 1.32 13.02 

 

（2）华邑聚同国际品牌管理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名    称：华邑聚同国际品牌管理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四惠桥南侧甲一号伊莎文化中心主楼五层 A09 

法定代表人：王霞美 

注册资本：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信用代码：91110105074124735C 

①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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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邑聚同国际品牌管理顾问（北京）有限公司系由广州市华邑众为品牌策划有限公

司投资设立，于 2013 年 7月 31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登记注册，取得注

册号为 11010501614281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立时，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华邑聚同国际品牌管理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实收资本

为 100万元人民币，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100 100% 

 合  计 100 100% 

② 经营范围 

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市场调查；技术推广服务；电脑图文

设计、制作；软件设计；电脑动画设计；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教育咨询

（不含出国留学咨询及中介服务）；销售家用电器、通讯设备、机械设备、工艺品、电

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汽车配件、文具用品、服装、鞋帽、玩具、日用品、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医疗器械（限Ⅰ类）。（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③ 资产、财务及经营状况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1,774.64 万元，负债总额

1,289.21 万元，净资产额为 485.43 万元，2018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3,651.05 万

元，净利润 216.21万元。公司 2016年、2017 年及基准日资产、财务状况如下表： 

公司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35.24 1,122.85 1,774.64 

负债 390.45 853.63 1,289.21 

净资产 244.79 269.22 485.43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主营业务收入 2,570.97 2,566.50 3,651.05 

净利润 80.85 24.42 216.21 

 

（3）上海因克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名    称：上海因克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1630 号 5幢 3037室 

法定代表人：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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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信用代码：91310114398781678R 

① 公司简介 

上海因克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系由广州市华邑众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于

2014 年 7 月 10 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嘉定分局登记注册，取得注册号为

310114002746975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立时，公司注册资本 100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因克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实收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

币，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100 100% 

 合  计 100 100% 

② 经营范围 

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公关活动组织策划，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

策划，创意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③ 资产、财务及经营状况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1,191.51 万元，负债总额

324.01 万元，净资产额为 867.51 万元，2018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2,990.07 万元，

净利润 286.86万元。公司 2016年、2017年及基准日资产、财务状况如下表： 

公司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589.40 1,704.49 1,191.51 

负债 766.57 623.84 324.01 

净资产 822.83 1,080.65 867.51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主营业务收入 3,879.96 2,236.14 2,990.07 

净利润 663.35 257.82 286.86 

（4）霍尔果斯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名    称：霍尔果斯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住    所：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亚欧新天地 A区 14号楼唐宫大酒店十层 1018号 

法定代表人：韩玲 

注册资本：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信用代码：91654004MA7770M5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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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公司简介 

霍尔果斯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系由广州市华邑众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投资

设立，于 2016年 9月 29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嘉定分局登记注册，取得注册号为

654000055030198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立时，公司注册资本 100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霍尔果斯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实收资本为 100 万

元人民币，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100 100% 

 合  计 100 100% 

② 经营范围 

策划创意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广告业；企业形象策划服务。 

③ 资产、财务及经营状况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308.55万元，负债总额 1.66

万元，净资产额为 306.88 万元，2018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326.80 万元，净利润

102.14万元。公司 2016年、2017年及基准日资产、财务状况如下表： 

公司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325.65 3,246.75 308.55 

负债 61.19 642.01 1.66 

净资产 1,264.46 2,604.74 306.88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主营业务收入 1,272.62 3,335.88 326.80 

净利润 1,201.66 1,303.08 102.14 

 

（三）委托人和产权持有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持有产权持有单位 100%股权。 

（四）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为委托人和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评估目的 

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根据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企业会计准则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收益法对科

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规定进行以财务报告为

目的商誉减值测试之事宜，所涉及的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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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相关资产组组合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评估，为商誉减值测试提供价值参考。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为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于评估

基准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评估范围为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具体包括流动

资产、非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评估范围经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确认，与商誉的初始

确认及以后年度进行减值测试时的资产组组合业务内涵相同。 

本次评估以审计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的基础。账面价值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天圆全审字[2019]000837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 

截至评估基准日，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总资产账

面价值 15,668.15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15,273.35 万元，非流动资产 394.79 万元；负债

账面价值 4,234.35 万元，其均为流动负债；净资产账面价值 11,433.79 万元。具体评估

范围见下表：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范围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一、流动资产合计 15,273.35    

货币资金 2,341.3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574.06    

预付款项  55.37    

其他应收款  302.57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394.79    

固定资产 86.27 

无形资产 72.71    

长期待摊费用 235.81    

三、资产总计 15,668.15     

四、流动负债合计 4,234.3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155.76    

应付职工薪酬 578.00    

应交税费 394.79 

其他应付款 105.80    

五、负债总计  4,234.35     

六、净资产 11,433.79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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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估主要资产状况 

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组组合主要资产包括固定资产—设备类资产和无形资产。 

1．固定资产——设备类资产 

列入评估范围的设备类资产包括车辆和电子设备。 

（1）资产权利状况 

电子设备的购置合同及发票等资料较为齐全；车辆行驶证齐全证载权利人均为广州

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 

截至评估基准日未发现设备类资产存在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亦未有诉讼等其他

资产权利受限制情况。 

（2）资产经济与物理状况 

车辆为经营办公购置的，共计 2 辆；电子设备为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摄影器材

及工位等电子产品和办公设施，共计 335 台（套），购置启用日期为 2012 年 4 月至 2018

年 10 月。 

车辆和电子设备维护保养良好，大部分设备技术状况良好，能够正常使用。 

2．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其他无形资产为外购自用的管理软件，其包括微软软件使用权、

OA 软件等。外购自用管理软件的购置合同及发票齐全。 

（三）与商誉相关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 

截至评估基准日，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中无表外

资产。 

（四）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账面金额（或者评估

值） 

评估基准日，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负债账面价值业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出具了“天圆全审字[2019]000837 号”

审计报告。本评估报告引用了上述审计报告结论。 

四、价值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规定，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

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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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与委托人签订的评估委托合同，本次评估仅对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于评估基

准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评估，故本次确定价值类型为未来现金净流量现值。 

五、评估基准日 

（一）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

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三）确定基准日与减值测试的时间要求保持一致； 

（四）基准日是根据本次估值的特定目的，由委托人确定。 

六、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与委托人签订的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二）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 8 月 3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第 691 号令，2017）； 

5.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6 号，2017）； 

6. 其他与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三）资产评估准则与会计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3.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4.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 

5.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 

7.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中评协〔2017〕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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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中评协〔2017〕45 号）； 

9. 《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0.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1. 《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12. 《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 

（四）权属依据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公司章程协议等； 

3. 机动车辆行驶证； 

4. 设备购置合同发票； 

5. 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其他权属证明文件。 

（五）取价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 号）；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 

3．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4．《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表》2015 年 10 月 24 日起执行； 

5．评估人员现场勘查、勘查、收集的其他资料； 

6．企业提供的财务会计经营方面的资料； 

7．企业提供的未来年度经营收益、预测等有关资料； 

8．基准日近期国债收益率、同类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及风险指标； 

9．国家宏观、行业、区域市场及企业统计分析数据； 

10．wind 资讯金融终端； 

11．其他参考资料。 

（六）其它参考资料 

1．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及审计报告； 

2．其他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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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估方法 

根据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确认的委托目的，本次评估对象为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

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于评估基准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故本次评估

采用收益法对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组组合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评估。 

（一）评估思路 

根据评估尽职调查情况以及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业务特点，本次评估的基本思路

是根据审计后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经营状况估算其未来税前现金净流量，按收益途径

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DCF），估算经营性资产组组合的未来现金净流量现值。 

本次评估的具体思路是：对纳入报表范围的资产组组合和经营业务，按照最近几年

的历史经营状况和业务类型等估算预期净现金流量，并折现得到净现金流量现值； 

（二）评估模型与基本公式 

本次估值选用的基本模型和公式为： 

𝑃 = ∑
𝑅𝑖

(1+𝑟)𝑖
𝑛
𝑖=1 +

𝑅𝑛

(1+𝑟)𝑛𝑟
                                     （1） 

式中：P―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Ri―未来第 i 年的息税前净现金流量 

Rn―未来永续期的息税前净现金流量 

r―折现率 

（三）未来收益 

本次评估，使用资产组组合息税前净现金流量 Ri作为收益指标，其基本定义为： 

Ri＝EBITDAi－营运资金增加 i－资本性支出 i                       （2） 

（四）收益期 

经分析与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历史经营情况及

对未来其所属企业所在行业情况，可以通过更新改造资本性支出等技术手段持续经营，

故本次评估假设资产组组合可以永续经营。 

（五）预测期 

经分析与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目前及未来的生

产经营情况及盈利模式，确定其预测期为五年。 

（六）预测期后价值 

预测期后永续年期现金净流量按预测末年 2023 年现金净流量调整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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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折现率 

按照现金流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本次评估均采用税前计算，折现率选取税前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模型（WACCBT）确定折现率 r。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𝑊𝐴𝐶𝐶𝐵𝑇 =
𝐸

𝐷+𝐸
× 𝐾𝑒 +

𝐷

𝐷+𝐸
× 𝐾𝑑                              （3） 

式中：E―权益的市场价值 

D―债务的市场价值 

Ke―权益资本成本，采用 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确定 

Kd―债务资本成本 

其中：
ED

E

+
和

ED

D

+
通过计算权益成本时计算的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财务杠杆

比率进行计算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基本公式为： 

𝐾𝑒 = 𝑟𝑓 + 𝛽 × (𝑟𝑚 − 𝑟𝑓) + 𝑟𝑠                                （4） 

式中：rf―税前无风险报酬率 

β―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rm―税前市场报酬率 

rs―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及情况 

整个评估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评估准备阶段 

1．2019 年 1 月 20 日，委托人在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本项目中介机构协调

会，有关各方就本次评估的目的、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等问题协商一致，

并制订出资产评估工作计划。 

2．2019 年 3 月 24 日，我公司项目组负责人赴现场配合产权持有单位进行资产清

查、填报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等工作。同时评估项目组人员进入现场对委估资产组组合

进行初步了解，协助企业进行委估资产组组合申报工作，并按照资产评估准则及资产评

估工作的需要，收集资产评估所需文件资料。 

（二）现场评估阶段 

项目组现场评估阶段的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24 日至 3 月 31 日。主要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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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取产权持有单位有关人员介绍资产组组合历史及现状，了解相关经营的财务

制度、经营状况、资产技术状态等情况。 

2．对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资产清查评估申报明细表进行审核、鉴别，并与有关财

务记录数据进行核对，对发现的问题协同企业做出调整。 

3．根据资产清查评估申报明细表，按评估准则和评估规范的要求，对各项资产进

行了现场勘查，并针对不同的资产性质及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查看方法。 

4．查阅收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进行核查验证。 

5．收集产权持有单位类型、评估对象相关权益状况及有关法律文件；收集产权持

有单位的历史沿革、现状和前景以及盈利预测资料；收集产权持有单位内部管理制度、

管理层构成等经营管理状况；收集产权持有单位资产配置和使用情况说明。 

6．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组组合，在清查核实的基础上做出初步评估测算。 

（三）评估汇总阶段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7 日对初步评估结果进行分析汇总，对评估结果进行必要

的调整、修改和完善。 

（四）提交报告阶段 

1．在上述工作基础上，起草资产评估报告，与委托人就评估结果交换意见，在全面

考虑有关意见后，按评估机构内部审查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校正、修改，最后出具正

式资产评估报告。 

2．本阶段的工作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8 日至 4 月 13 日。 

九、评估假设 

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遵循了以下评估假设： 

1．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

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2．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组组合的实际状况，假设其能够在现在经营模式下持续经

营。 

3．假设资产组组合的经营者是负责的，并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4．除非另有说明，假设资产组组合所在公司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5．假设公司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

面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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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假设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

保持一致。 

7．除对报告日前基准日后已执行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增值税税收政策变化已在相关预测中进行

调整外，其他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按基准日时点执行

标准进行测算，并假设未来不发生重大变化。 

8．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9．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

为平均流出。 

10．本次评估假设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按目前的规模和经营方式进行生产经营，

公司对未来需要更新机器设备有资本性支出计划，但对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不产生影响。

对未来的预测也基于评估基准日生产经营能力，未来经营期内的追加资本主要为持续经

营所需的资本性支出和营运资金增加额。 

1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产权持有单位的产品或服务保持目前的市场竞争态势。 

1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产权持有单位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先进性保持目前的水平。 

13．假设产权持有单位已签租约合法、有效；已签租约实际履行，不会改变和无故

终止；已出租建筑物的经营状态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14．假设产权持有单位现有业务订单能如期实现，主营业务、产品结构以及销售策

略和成本控制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15．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未对各种设备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技术参数和性能做技术检

测，在假定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是真实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实地调查

做出的判断。 

16．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评估对象的现场调查仅限于评估对象的外观和使用状况，

并未对结构等内在质量进行测试，故不能确定其有无内在缺陷。本报告以评估对象内在

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并足以维持其正常使用为假设前提。 

17．假设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盈利预测资料、与评估相关的基础资料和财

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上述假设条件不成立或发生重大变化将使评估结论不成立或对其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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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

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进行了界定，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列入评

估范围内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在产权持有单位的账面价值为 11,433.79 万元，基于科

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对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未来现

金流量的预计，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41,222.60 万元。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为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商誉减值测试提供价值参考，评估结

论的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自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一）权属等主要资料不完整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 

本报告未发现有产权瑕疵事项。 

（二）委托人未提供的其他关键资料情况： 

本报告未发现有委托人未提供的其他关键资料。 

（三）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本报告未发现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四）重大期后事项： 

对报告日前基准日后已执行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增值税税收政策变化已在相关预测中进行调整。 

（五）评估程序受限的有关情况、评估机构采取的弥补措施及对评估结论的影响的

情况。 

无。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本次评估范围是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组合，是

委托人和被并购方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的相关规定，对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的所有资产及负债按照“与商誉相关的

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应当是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

合”的原则进行划分，确定了与***形成的商誉相关的资产范围并进行了申报，评估人

员以委托人确定的资产组组合范围进行评估。 

2. 本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反映委托测试对象在持续经营、外部宏观经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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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不发生变化等假设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下的价值。 

3. 本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未考虑委估资产可能存在的产权登记或权属变更过

程中的相关费用和税项；未考虑可能存在的抵押、担保等事项对估值的影响；未考虑评

估值增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4. 本资产评估报告是在委托人及被并购方及相关当事方提供与评估相关资料基础

上做出的。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是委托人及

相关当事方的责任；评估专业人员的责任是对测试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

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评估专业人员对该资料及其来源进行必要的核查验证

和披露，不代表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提供任何保证，对该资料及其来

源确认或者发表意见超出评估专业人员的执业范围。 

5. 评估过程中，评估专业人员对设备进行勘察时，因检测手段限制及部分设备正

在运行等原因，主要依赖于评估人员的外观观察和被并购方提供的近期检测资料及向有

关操作使用人员的询问等进行判断。 

6. 本次评估中，我们参考和采用了被并购方历史及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以及

我们在Wind资讯中寻找的有关对比公司的财务报告和交易数据。我们的估算工作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上述财务报表数据和交易数据，我们假定上述财务报表数据和有关交易数据

均真实可靠。我们估算依赖该等财务报表中数据的事实并不代表我们表达任何我们对该

财务资料的正确性和完整性的任何保证，也不表达我们保证该等资料没有其他要求与我

们使用该数据有冲突。 

7. 本次评估中所涉及的被并购方的未来盈利预测是建立在被并购方管理层制定的

盈利预测基础上的。我们对上述盈利预测进行了必要的审核，并根据评估过程中了解的

信息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8. 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所采用的评估假设是在目前条件下对委估对象未来经营的一

个合理预测，如果未来出现可能影响假设前提实现的各种不可预测和不可避免的因素，

则会影响盈利预测的实现程度。我们愿意在此提醒委托人和其他有关方面，我们并不保

证上述假设可以实现，也不承担实现或帮助实现上述假设的义务。 

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关注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所产生的影响。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同时本次评估结论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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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的原则确定的现行市场价值，未考虑将来

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结论的影

响，同时本报告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

评估结论的影响。当前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持续经营原则等其它情况发生变化时，

评估结论一般会失效。评估机构不承担由于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导致评估结果失效的相关

法律责任。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

报告载明的使用目的及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

不承担责任。 

（三）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

使用人。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

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资产评估报告系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根据委托履行必要的资产评估程序后出具的专业报告，在资产评估机构盖章及

资产评估师签名后方可正式使用。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资产评估报告日为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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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目 录 

 

1．经委托人确认的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所属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审计

报告（复印件）； 

2．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产权持有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4．资产评估委托人承诺函； 

5．资产评估产权持有单位承诺函； 

6．签字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7．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8．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 

9．负责该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师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